
立法院第 9 屆第 5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67 

立法院議案關係文書 （中華民國41年9月起編號）
中華民國107年4月25日印發 

 

院總第 1650 號 委員 提案第 21917 號   

 

案由：本院委員管碧玲等 20 人，鑑於政府採購法原立法目的在於確

保政府公共工程採購之程序、效率、功能及品質，但卻忽略

了各產業的不同屬性，因此在一部採購法中，將不同的採購

內容一體適用，造成部分產業適用的格格不入，反而傷害其

發展。例如文化藝術與資訊產業，其產業特性主要著重人員

的創造力與想像力，但現行採購法是採取傳統工程管理思維

，其價格是以投入的「工作時間與原料成本」計算，幾乎是

按工時所訂定，並多採價格標，並未隨著目前以「創新」與

「智慧價值」的經濟環境做修訂，也造成以價格搶標所帶來

的品質無法提升以及低薪之現象；以致造成上述兩種產業的

創造力與獨特性格被漠視，而影響上述兩種產業的正常發展

，因此針對藝文與資訊軟體特性，要求另訂特別法監督管理

。此外針對目前政府採購法第一百零一條對廠商停權之相關

規定，由於事涉廠商廠權益甚鉅，因此針對相關裁罰的規定

應更為明確與符合比例原則。因此在條文中增列應視其實際

危害與廠商之補救程度課以符比例之懲處。是否有當？敬請

公決。 

 

說明：如案由。 

 

提案人：管碧玲   

連署人：高志鵬  賴瑞隆  張廖萬堅 吳玉琴  郭正亮  

張宏陸  余宛如  吳思瑤  李俊俋  李麗芬  

蘇巧慧  江永昌  施義芳  鍾佳濱  周春米  

林靜儀  邱泰源  林俊憲  蘇治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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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採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法所稱採購，指工

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

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

傭等。 

前項涉有文化藝術、資

訊事務採購者，另訂特別法

辦理之。 

第二項特別法未完成立

法程序前，依本法之規定。 

第二條 本法所稱採購，指工

程之定作、財物之買受、定

製、承租及勞務之委任或僱

傭等。 

一、有鑑於工程、財務、勞務

的產業特性不同，其採購的

標準與造成產業發展的影響

都不盡相同，但在目前的政

府採購法裏卻一體適用，實

不恰當。因此新增第二項。 

二、藝術文化與資訊軟體事務

奠基於人類的創意，與一般

的採購有別，有其獨特性，

因此機關辦理採購時，若涉

及藝術文化與資訊軟體事務

者，應立特別法另行監督管

理。 

三、為避免特別法制定的空窗

期，增列第三項在特別法制

定完成前，依本法辦理。 

第一百零一條 機關辦理採購

，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

商，並給予廠商陳述意見之

機會。機關審酌結果，仍認

有作成處分之必要者，應再

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

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

或證件參加投標者。 

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

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

文件參加投標、訂約或履

約者。 

三、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

致妨礙使用需求與減少通

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者

。 

四、有刑法偽造、變造投標

、契約或履約相關文件者

。 

第一百零一條 機關辦理採購

，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

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

，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一、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

或證件參加投標者。 

二、借用或冒用他人名義或

證件，或以偽造、變造之

文件參加投標、訂約或履

約者。 

三、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

者。 

四、偽造、變造投標、契約

或履約相關文件者。 

五、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

投標者。 

六、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

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

罪判決者。 

七、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

訂約者。 

一、採購爭議發生時應給予廠

商陳述或提出異議的機會，

保障契約雙方權益。避免招

標機關在廠商違反事由未明

的情形下逕作成刊登公報及

停權，招致機關與廠商同受

難以回復損害之可能。 

二、在第三款明確說明情節重

大的定義。 

三、行政法院與行政公共工程

申訴審議委員會解釋本條第

4 款之偽、變造意義竟不限

於刑法上之偽、變造，而包

含「陳述不實」，以至於擴

大停權適用範圍（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上字 3844 號刑

事判決：無罪。認定廠商之

受雇人不該當偽造、變造文

書罪。但最高行政法院 99

年度判字 988 號判決：該當

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履約

時應提出之相關文件，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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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停業處分期間仍參加

投標者。 

六、犯第八十七條至第九十

二條之罪，經第一審為有

罪判決者。 

七、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

訂約者。但機關底價顯非

合理或廠商之標價不合理

偏低者，不在此限。 

八、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

節重大者。 

九、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

者。 

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

，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

重大者。 

十一、違反第六十五條之規

定轉包者。 

十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重

大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

約者。 

十三、破產程序中之廠商。 

十四、歧視婦女、原住民或

弱勢團體人士，情節重大

者。 

廠商之履約連帶保證廠

商經機關通知履行連帶保證

責任者，適用前項之規定。 

機關依第一項做成處分

時，應審酌廠商可歸責與再

危害之程度、廠商的補救措

施、廠商與機關損害之輕重

、處分之目的與廠商之損害

、處分之必要性及其他減輕

處罰之考量等情況。其實施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八、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

節重大者。 

九、驗收後不履行保固責任

者。 

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

，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

重大者。 

十一、違反第六十五條之規

定轉包者。 

十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

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

。 

十三、破產程序中之廠商。 

十四、歧視婦女、原住民或

弱勢團體人士，情節重大

者。 

廠商之履約連帶保證廠

商經機關通知履行連帶保證

責任者，適用前項之規定。 

訴人依契約應履行之給付義

務，上訴人應依實際情況逐

一記載，其未依實際情況記

載（對數量及金額為不實記

載），即屬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

偽造、變造履約相關文件」

，與刑事犯罪之偽造、變造

文書罪，指「無權」製作文

書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文

書之規範目的不同），廠商

受此解釋之突襲而遭受停權

，誠非合理，爰修訂第 4 款

以與刑法定義吻合。 

四、機關辦理採購採最低標決

標時，如認為最低標廠商之

標價偏低，顯不合理，有降

低品質、不能誠信履約之虞

或其他特殊情形，得限期通

知該廠商提出說明或擔保。

但投標人並無修正、撤回或

解除權，亦即立法上無廠商

合理救濟之道。如廠商因此

拒不簽約，則依第 7 款課以

不良廠商而招致停權，尚非

合理，爰增訂第七款但書，

於機關訂價顯非合理或廠商

之總標價或部分標價有不合

理偏低者，不在此限。 

五、依勞務採購契約範本第

16 條第 1 項第 10 款之規定

「審查、查驗或驗收不合格

，且未於通知期限內依規定

辦理者。」本此條款，採購

機關得因小瑕疵而廠商未於

期限內改善而逕終止契約，

而得請求損害賠償，從契約

角度而言，非無爭議。如據

此更進一步論以本條之不良

廠商，則顯有疑問，爰比照

第 3、8、10 各款，以重大

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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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採購機關為不良廠商之處

分時應遵守行政法上比例原

則。於此不良廠商條款迭受

批評之際，該原則之具體內

容應載明於條文，且機關審

酌時應予明確說明適用情形

，爰增訂比例原則於採購時

具體審酌事項，且其適用應

另訂實施辦法，以免形同具

文。 

第一百零二條 廠商對於機關

依前條所為之通知，認為違

反本法或不實者，得於接獲

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

書面向該機關提出異議。 

廠商對前項異議之處理

結果不服，或機關逾收受異

議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不為處

理者，無論該案件是否逾公

告金額，得於收受異議處理

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以書面向該管採購

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 

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

，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

異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

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

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者

，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

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第一項及第二項關於異

議及申訴之處理，準用第六

章與前條第三項之規定。 

第一百零二條 廠商對於機關

依前條所為之通知，認為違

反本法或不實者，得於接獲

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以

書面向該機關提出異議。 

廠商對前項異議之處理

結果不服，或機關逾收受異

議之次日起十五日內不為處

理者，無論該案件是否逾公

告金額，得於收受異議處理

結果或期限屆滿之次日起十

五日內，以書面向該管採購

申訴審議委員會申訴。 

機關依前條通知廠商後

，廠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

異議或申訴，或經提出申訴

結果不予受理或審議結果指

明不違反本法或並無不實者

，機關應即將廠商名稱及相

關情形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第一項及第二項關於異

議及申訴之處理，準用第六

章之規定。 

第一項及第二項關於異議及申

訴之處理，準用第六章之規定

。 

第一項及第二項關於異議及申

訴之處理，有比例原則之適用

，爰增訂準用前條第三項之規

定。。 

第一百零三條 依前條第三項

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

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

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

分包廠商。 

一、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款

至第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

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

次日起，處以一年以上至

第一百零三條 依前條第三項

規定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

廠商，於下列期間內，不得

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

分包廠商。 

一、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一款

至第五款情形或第六款判

處有期徒刑者，自刊登之

次日起三年。但經判決撤

機關所為處分內容，須依「比

例」「公平」原則分級辦理，

限制標案以及停權期間依情節

輕重分別處以不同停權時間。 



立法院第 9 屆第 5 會期第 10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71 

三年以下。但經判決撤銷

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應

註銷之。 

二、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七款

至第十四款或第六款判處

拘役、罰金或緩刑者，自

刊登之次日起，處以三個

月以上至一年以下。但經

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罪確

定者，應註銷之。 

機關採購因特殊情況或

特殊需要，經上級機關核准

者，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銷原處分或無罪確定者，

應註銷之。 

二、有第一百零一條第七款

至第十四款情形或第六款

判處拘役、罰金或緩刑者

，自刊登之次日起一年。

但經判決撤銷原處分或無

罪確定者，應註銷之。 

機關採購因特殊需要，

經上級機關核准者，不適用

前項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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